
贺兰县

人大常委会志

贺兰县志编篡组委员会审定

一九八八年七月



序 言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根本的政治制度，人民创造历史，乃颠扑不破之真

理D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流血牺牲，前仆后继，终于赢得了新民主主

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j谚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一中华人民共和国。

新中国的诞生，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使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得以建立和

发展，人民享有管理国家的民主权力。“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的民主权力遭到践踏。党的十～届三中=伞=会以后，伞同．L

下拨乱反正，政通人和，励精图治，百废俱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逐步恢复和发

展，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不断完善和加强，亘古未有的各项改革和空前宏伟的

四化建设，在幅员辽阔的祖国大地．卜展开。

盛世修志，是我国的光荣传统，而总结人民之功绩，乃我们光荣之使命，有义

不容辞之责。编修《贺兰县人大常委会志》，总结积累人大工作经验，找出规律，

启示未来，是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的重任，是贺兰县十六万人民的需要。是健伞社

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需要，这对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振兴贺兰、富裕人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久远的历史意

义。此乃一L对祖先负责，现为四化服务，下为子孙造福之千秋大业。

本志根据贺兰县地方志编篡委员会的安排部署，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

针．遵循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本着实事

求是的精神，一L溯建国前夕，下至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底。全志共分七章十七节，总

计十余万字。

编定中，虽力求伞面、系统、准确地反映本县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产

生和发展的全部历史，反映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作用，但限于

编者水平和史料的缺遗，错漏之处敬请读者多加指正。

本志在编写过程中，承蒙贺兰县志编篡办公室及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和指导，

在此深表谢忱。

贺兰县人大常委会

一九八七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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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贺兰县人大志》编纂出版情况的说明

1986年初，根据贺兰县志编纂委员会的安排和要求，县人大常委会党组决定编

写《贺兰县人大常委会志》。该《志》一卜溯于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下限止

1987年12月。该《志》经T作人员多方收集资料，辛勤工作，南时任县人大办公室

副主任郭正祥同志执笔编纂，于1988年4月形成仞稿，后几经审定，随成现《志》，

尽管如此，该《志》仍然是一个征求意见稿。

2004年8月，按照贺党办发(2004)80弓关于印发《续修(贺兰县志)编纂方案

的通知》要求，县十五届人大常委会成赢了续写《贺兰县人大志》编纂委员会，聘

请原县教育科学文化局党委书记曹立斌撰写，于2006年11月经主任扩大会议讨论终

审定稿。该《志》一卜记始于1980年12月26日召开的贺兰县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

次会议，下限止贺兰县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即2005年12月底。

为了使两次编纂的《贺兰县人大志》印刷出版成书后衔接连贯，有始有止，以

比较详实的资料记录和反映贺兰县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历史和T作历程。决

定将1988年版的《贺兰县人大常委会志》激光扫描，原版印刷，与2007年版的《贺

兰县人大志》一并成书，奉献给社会各界人士暨从事人大工作的同志和朋友。但在

此次印刷出版成书1988年版的《贺兰县人大常委会志》，原版原样，县十五届人大

常委会未作任何评论，也未加任何叙述和修改。因此，该《志》成书后，难免有纰

漏和错误之处，竭诚欢迎同行及广大读者不吝赐教和雅正，并恳请原宥和谅解o

《贺兰县人大志》编纂委员会

2007年10月



凡 例

一、《贺兰县人大常委会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坚持四项基本

原则，实事求是地进行编写。

二、本志以县档案馆资料和人大常委会仅有的存档资料为主要资料来源，采用

语体文，记叙体，．卜至中华民国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年)下至一九八七年底。

三、本志采用纵横结合、纵粗横细的方法撰写，正文分慨述、国民党时期的贺

兰县参议会、历届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的常没机构一常务委员会、人大常

委会的机构设置、人物、人民代表的直接选举等。

四、“历届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一常务委员会”两章

是本志的主题部分。 “国民党时期的贺兰县参议会”一章依据仅有的资料编写，

“历届人民代表大会”一章(包括一至八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所列内容有：会议

的基本概况、会议的主要议程、重要的决议、决定，会议的议案(提案)，会议的

选举等。“人大常委会”一章所列内容有：会议概况、会议的主要议程，会议作出

的决议(决定)人事任免事项，人大常委会的主要日常T作等。

五、本志对县以下人民代表大会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不作记述。

六“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革命委员会，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其组成人

员由自治区革筹领导小组任命，按历史顺序作为县第七屑人民代表大会，但其性质

与其它各届人民代表大会有所不同。

七、一九八七年二月底召开的贺兰县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听取和

审议了人大常委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并作出了相应

的决议。选举产生了新的一届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

察院领导人员。因在投票选举中，个别代表违法，选举无效。经市、县人大常委会

决定，于六月下旬召开贺兰县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续会，重新进行了

选举。(-'Yl底召开的会议所作各项决议有效)因此，十届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

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领导人员和十一届入大常委会、人民政府、人民

法院、人民检察院组成(领导)人员离职和任职时间应该从一九八七年六月二十四

日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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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 述

一九四九年九月贺兰县解放，人民翻身做了国家的主人，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人民代表大会贺兰县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地方的国家权

力机关，经历了一个从建立到逐步完善的过程，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贺兰县恨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有关条款的规定和一九四九年中共宁夏省委《关于各县(市)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

议的指示》，召开了贺兰县首届人民代表会议，同年十--fl，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此后，根据这一《组织通则》

的规定，到一九五四年三月二十七日，贺兰县共召开过八届、十二次各界人民代表

会议(第八届召开过五次会议)。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通则》和《各

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的规定，各界人民代表会}义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

一九五四年三月二十七层至三十一日，贺兰县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关于

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在县城召开了贺兰县第

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一九五四年到一九六六年的一至六屑人民代表大会共召开过十三次会议，各届

大会均选举产生该届人民委员会，但未建市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其人民委员

会既是国家行政机关，同时又行使地方同家权力机关的职权。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

六年的“十年浩劫”，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遭到了破坏。一九六八年二月成立贺兰县

革命委员会一贺兰县第七届权力机构，其组成人员未经选举。

一九七九年一月九日至十一El召开了贺兰县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选举了贺兰县第八屑权力机构的领导人员一革命委员会组成人员，人民法院院长，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一九八。年，根据一九七九年七月一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

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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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恢复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至三十一日召开了贺兰县第九

属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口根据《地方组织法》的有关规定，这次会议设立了县

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一贺兰县第九屑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人

大常委会)。选举了人大常委会的组成人员，选举了县人民政府、县人民法院、县

人民检察院的领导人。

一九八四年一月十日至十五17t，一九八七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三日、六月二

十三日至二十四日召开了贺兰县第十届、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续

会)分别选举产生了十届、十一居f{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

民检察院领导人。

按照《地方组织法》的有关规定，九属、十届、十一届县人民代表大会共召开

过九次会议。

贺兰县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成赢县人大常委会，这是在政权建没史，卜．‘

的一项重大改革，它标志着我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

期。人大常委会既是权力机关，又足T作机关。在党的领导下，代表人民直接管理

国家。县人大常委会的任务是保证宪法、法律，保证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在本行

政区域内的正确实施。

根据人大常委会的性质、任务，贺兰县人大常委会自一九八。年底召开的九届一

次会议后，至一九八七年底相继召开过四十六次委员会议，其中九屑开过二十次，十

属开过二十二次，十一届已开四次(届未满)，听取和审议了县人民政府及政府职能

部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许多-T作报告(汇报)。根据有关的法律规定，结合

实际工作需要，对一些重大事项作出了相应的决议和决定。人大常委会还经常地、有

计划地组织部分人大代表及有关部门的人员在全县范围内进行视察、检查和调查活

动，监督“一府两院”(县政府、县法院、县检察院)的工作，人大常委会还依法行

使人事任免权，白成立以来依法决定任命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一百九十人(次)，依法

决定免去职务的五十四人(次)，依法罢免了四名县人民代表的资格。

贺兰县人大常委会形成的资料有：人大常委会文件，人大常委会办公室文件、

会刊、工作通讯等。

贺兰县人大常委会先后与区内外四十二个市、县(区)的人大常委会建立了工

作联系，其中区内八个，区外三十四个。



第二章 国民党时期的贺兰县参议会

贺兰县参议会于民国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年三月)正式成立：其性质属于国民

党政府在抗日战争开始后成立的地方性御用俗询机构。称其宗旨是代表民意，替老

百姓说话，监督政府法律、法令等的贯彻实施，实则为国民党统治效劳。．

参议会设议长一人，副议长一人，参议员十一人。配备1：作人员二人。

参议长：胡生桂

副参议长：王生魁

参议员：(十一人，以姓氏笔划排列)

孙振扬邢怀壁刘仓刘宗法吴锡录陈信艺左耀庭

郝庭元常钟山韩庆元韩周绣

一九四六年国民党中央召开国民党代表大会．贺兰县参议会的胡生桂、郝庭元

被选为国大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

(贺兰县参议会的其它资料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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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贺兰县历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节贺兰县第一届至第八届

各界人民代表大会

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十四条关于“在普选的地方，人民代表

大会召开以前，南地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逐步地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的规定

和一九四九年十月三十日中共宁夏省委关于各县(市)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义的指

示精神，以及中央人民政府通过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第十条之规定，

我县各界人民代表会暨常务委员会于～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五Et宣告成立。

贺兰县第一属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习岗召开。会

议选举产生了贺兰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

委员。主席周幼文，副主席马振海，秘书长刘泊生，委员：(按姓氏笔划排列)马

洪恩王鹏远、冯义隆、孙光义、吴锡录、张之林、张光壁、杨洪道、杨孝良、胡士

岳、韩国绣。常委会配备．T．作人员二名。

贺兰县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于一九五。年九月十Et至十二日在习岗召开。

(现存档案无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资料)。出席会议的代表一百零一人。其中

农民代表四十二人，T人代表十一人，妇女代表八人，青年代表五人，商民代表二

人，部队代表四人，开明士绅代表四人，少数民族代表五人，区政府代表五人，县

委、政府及群众团体代表八人，其它七人。出席会议的委员有：马洪恩、孙光义、

马振海、杨宏道、张之林、冯义隆、胡士岳、张光壁、韩国磅。

会议由县委书记王鹏远致开幕词，县长周幼文作综合报告。

会上提议研究的主要问题是：生产、救灾及开荒问题；剿匪、肃特及禁炯问



题；减租减息及民族问题；总结过去各代会工作，布置今后T作任务等，会议号召

全体代表和各位委员，要尽力协助政府广泛宣传，为开好各界人民代表大会，推动

各项T作，建设新的贺兰而共同奋斗。

(这次会议的选举情况无资料)

贺兰县第四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于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日在习岗召开。出席会

议的代表一百六十九名，其中丁人代表九人，妇女代表十人，青年代表五人，商人

代表四人，部队代表二人，开明士绅代表九人，少数民族代表四人，教育界代表六

人，县政府代表二十人，区政府代表五人，乡政府代表四十五人，农民代表四十二

人，协商代表八人。会议讨论决定区、乡各级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分配名额及选举办

法，听取各阶层人士对土改、镇压反革命、政府工作及干部作风等方面的反映和批

评意见。

(这次会议的选举情况无资料)

四

贺兰县第五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于一九五一年六月二十二Et在习岗召开。

会议主要研究了以下问题：一是夏收、夏选、夏借问题；二是明确财务制度。

规定乡村财政从七月份开始实行，本年八月造第二年．卜半年财政预算，再分月分季

预算，待．卜级批准后直接从银行拨款；三是讨论了秋收、选种、开荒、秋灌、减租

减息、改造二流子、禁炯等问题。

(这次会议选举情况无资料)

五

贺兰县第六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于一九五一年十月四日至七日在习岗举行。出

席这次会议的代表一百三十八名。

会议的主要议程有：(1)周幼文县长作《关于抗美援朝、三大号召、工农业生

产、镇反等丁作报告》；(2)县法院副院长王仔倩受县人民政府的委托作关于组织

人民法庭的报告；(3)县委书记张之林作关于今冬明春在本县农业区实行土地改革

的报告。

会议选举产生了贺兰县第六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推选张之林为主

席，周幼文、马正海为副主席，吴锡录为秘书长，驻会办理日常业务，刘学明、杨

玉玺、王思贤、刘明、邢明、杜泉、李秀兰、张泽、袁振江、徐月坤、韩国绣为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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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委员。一九五二年二月十二El召开了贺兰县第六屑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二次常务

委员会。会议决定成立复退军人转业建没委员会和审查社会团体；讨论建设计划和

选举正副县长、政府委员等问题；副秘书长徐立功同志向常委会报告了关于召开第

七次各代会计划及一九五二年建政丁作计划。
二上^

／、

贺兰县第七屑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于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七日在习岗

召开，参加会议的代表一百五十三人。各区区长、聘请劳模二人、回民教长三人列

席了会}义，会议听取县长周幼文《关于五个月来土改工作总结及完成五二年的增产

节约仟务的报告》，听取徐赢功关于第七次各界人民代表会}义准备情况的报告。会

议选举产生了贺兰县第七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李启益当选为主席，杨

玉玺、马振海当选为副主席，吴锡录当选为秘书长。十六人当选为委员(按姓氏笔

划排列)：丁连仲、马秀英、孙万魁、任金保、李友松、李健英、李惠、杨福、杨

孝良、杨保、周幼文、赵励堂、粱生祥、韩国绣、温秀均、樊连生。

～九五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召开了贺兰县第七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二次常务委

员会(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常委十六名，机关六名负责同志和全县三十一坊的

回民教长列席了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1)"}EtE卜．月的-T作情况；(2)批评

了政府的F．CF及个别区、乡干部的作风；(3)提高回民教长的思想认识，进一步加

强回汉民族之间的团结。

一九五二年七月二日召开贺兰县第七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三次常务委员会，

参加会议的常委十九入。区干部四人，机关负责同志九人列席了会议。会}义主要讨

论了第八屑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的选举和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问题以及夏收

生产等问题。

一九五二年八月二日召开贺兰县第七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四次常委会议，十

二名常委出席了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审查第八屑各代会准备工作计划案；审

查一九五二年生产救灾计划。

七

贺兰县第八屑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于一九五二年十月四日至五日在习岗召开。

(与伞县劳动模范、模范工作者会议同时召开)。这次会议听取了县长周幼文作的

半年来政府工作报告，县建设科科长张品一作的关于三年来生产工作的总结暨今后

方针任务的报告。会议选举产生了贺兰县第八屑各界人民代表会}义常务委员会和县

人民政府委员、正副县长。



主席：

副主席：

秘书长：

委 员：

县长：

副县长：

委员：

周幼文

杨玉玺 马振海

吴锡录

(按姓氏笔划排列)

丁连仲马秀英王敏孙万魁任金保李友松李惠杨福

杨保杨孝良赵励堂梁生祥温秀钧韩吲磅景博樊连生

周幼文

杨玉玺

(按姓氏笔划排列)

马振海马秀英王思贤王仔倩王～礼尹洪罔李启益吴锡录

张子玉凌云温秀钧韩国绣董玉兰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召开贺兰县八届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i义。(会}义内容无资料)

一九五三年三月一日至三日贺兰县第八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三次会议在习岗

召开。出席会}义代表一百零一人。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了以下问题：(1)贯彻婚姻法

问题；(2)民族区域自治问题； (3)冬季生产总结及春耕生产任务；(4)基本建

设问题；(5)抗美援朝问题；(6)爱国卫生问题。

一九五三年七月八日至十日召开贺兰县八届四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应出席代

表一百四十七人，实出席代表一百零四人。会议的主要议程是：(1)周幼文县长作

《关于春季_丁作总结及今后．T作意见的报告》；(2)财政科长尹洪图作《关于查田

评等级及调查定产．T作的报告》；(3)民政科副科长赵励堂作生产救灾工作的发

言，这次会议还作出了有关的决议。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三日至五日召开贺兰县八届五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应出席

代表一百五十二人，实到代表九十三人，列席代表十一人。这次会议的主要议程

是：(1)杨玉玺县长作关于政府秋季工作的总结报告；(2)关于大张旗鼓的宣传

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报告；(3)关于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报告；

(4)因原政府委员李启益、王一礼、张子玉、王仔倩．T作调动，本次会议补选周幼

文、宋承炎、景博、刘申三、王敏、夏雨初为政府委员。

以卜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及其常务委员会到一九五四年三月二十七日贺兰县第一

屑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宣告终止，从而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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